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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計畫申請

新進教師國科會計畫申請採隨到隨審

若未獲通過，可以轉成校內B1計畫

(102學年度通過率100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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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譽狀申請(1/2)

• 教師近5年，所主持國科會計畫（擔任計畫主持人），其
計畫經費及件數。

• 教師近5年，所主持民間產學合作計畫（擔任計畫主持人
），其計畫經費及件數。

• 教師近5年，所獲得發明專利件數、技術移轉或授權件數
及金額等項目。

• 教師近5年，凡本人或指導學生參加國際競賽有具體表現
者。

• 教師近5年擔任國際期刊編輯學術地位受肯定者，及論文
著作豐富足為楷模者。

• 教師有其他特殊研究表現者。

審查項目及標準：



榮譽狀申請(2/2)

• 經教評會審查通過者，於每年校慶典禮由校
長頒發榮譽狀乙紙，並得於次5學年度免辦教
師評鑑。



彈性薪資申請(1/3)

• 正修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昇研究
績效，特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（以下簡
稱國科會）頒佈之「99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獎
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」訂定「正修科技大學
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辦法」。



彈性薪資申請(2/3)

• （一）第一級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現為教育部國家講座。

• （二）第二級為獲教育部學術獎、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
獎或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。

• （三）第三級以申請人五年內最具代表性成果之總點數排
序，每年評估一次。

特殊優秀人才級數區分：



彈性薪資申請(3/3)

第三級申請：

• 申請年度前5年內執行國科會各類研究計畫4件（含）以
上者。

• 申請者應提出申請年度前5年內之各項產官學已執行計畫
或技術移轉成果或發表之期刊論文（SCI、SSCI、AHCI
、TSSCI、EI）資料。

• 5年內重要國內外獲獎情形。

• 本年度獲獎勵欲申請下年度者須提出獲獎勵期間之執行
績效成果報告書。

• 其他資料，如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、國際知名
學術期刊編輯或評審委員等。



教師評鑑辦法產學合作計畫相關規範

• 擔任產官學計畫主持人至少3件（包括技術移轉、輔導育
成公司等績效）

• 擔任產官學計畫協同主持人至少6件（包括技術移轉、輔
導育成公司等績效）

• 擔任校內專題計畫主持人至少3件

三年內須具下列事實之一(102年8月1日起生效)



產學計畫案(新進教師較適合項目)

校內先期型產學計畫B2

卓越計畫－大手攜小手計畫(傳承計畫)

顧問服務案



執行各項計畫減授鐘點(工學院)

行政管理費 (元) 計畫總金額(元) 激勵 備註

7.5萬以上-未達
15萬

75萬以上-未達150萬
(教育部計畫 750萬以上-

未達1500萬)

下學年減
授基本鐘
點1小時

同時符合
多項條件
時擇優申
請。

累積15萬以上 -
30萬(不含)

150萬以上- 未達300萬
(教育部計畫1500萬-未達

3000萬) 

下學年減
授基本鐘
點2小時

累積30萬以上
300萬以上

(教育部計畫 3000萬以上)

下學年減
授基本鐘
點3小時



執行各項計畫減授鐘點(非工學院)

行政管理費 (元) 計畫總金額(元) 激勵 備註

4萬以上-未達8萬
40萬以上- 未達80萬

(教育部計畫 750萬以上-未達
1500萬)

下學年減
授基本鐘
點1小時

同時符合
多項條件
時擇優申
請。

8萬以上 -未達15
萬

80萬以上- 未達150萬
(教育部計畫1500萬-3000萬) 

下學年減
授基本鐘
點2小時

15萬以上
累積150萬以上

(教育部計畫 3000萬以上)

下學年減
授基本鐘
點3小時



研發處補助教師赴公民營研習服務

•教師赴業界廣度研習(A1)
•教師赴業界深度研習(A2)
•教師赴業界深耕服務(B1與B2)



教師赴業界廣度研習(A1)

• 執行期間：暑假2~7天。

• 執行方式：教師與公民營機構合作規劃。每班學員
約15人至20人。

• 申請日期：每年5月前。

• 經費補助：每人每日以新臺幣1,000元額度編列補助
材料費、差旅費、印刷費。



教師赴業界深度研習(A2)

• 執行期間：暑假３~８週。

• 執行方式：教師單、多人赴業界研習。

• 申請日期：每年5月前。

• 經費補助：每人每日以新臺幣1,000元額度編列補助
材料費、差旅費、印刷費。



教師赴業界深耕服務(B1與B2)

• 執行期間：10X.7.1~10X.12.31(B1:6個月)
10X.1.1~10X.6.31(B1:6個月)
10X.7.1~10X.7.31(B2:12個月)

• 執行方式：以帶職帶薪方式赴業界服務。
• 申請日期：全年開放申請(執行期間隨申請日

期異動) 。
• 上課方式：基本鐘點３小時。
• 經費補助：代課教師鐘點費。
• 獎 勵：成果評比優秀者由學校頒發獎金。



簡報完畢

歡迎加入正修科大


